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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智能交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

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广州市交通规划研

究院有限公司、广东长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邓兴栋、张晓明、张晓春、曾滢、马莹莹、伍速锋、杨晓光、狄德仕、马小毅、

安健、汪涛、李鑫、周茂松、李红宝、陈先龙、秦筱然、曹雄赳、龚华天、黄泽、王森、韩聪颖、孙泽

彬、张海林、吕明、魏文术、苏红、何鸿杰、褚丽晶、陈维立、张继勇、林兰平、王亚东、郑莹泉、曾

令宇、邹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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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反应了城市道路交通的便捷程度，是城市路网功能布局、交通组织与管控、公

共服务设施布局、重要项目选址等领域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城市交通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发

展，城市路网、地面公交、交通运行态势以及城市社会发展等相关数据的质量和开放性均在不断改善，

为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精细化计算提供了越来越有力的支撑。为加快和充分发挥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

对于城市交通规划与治理、城市治理、交通数字化发展的赋能作用，形成统一、规范的技术要求，提出

本标准编制。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在相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总结，编制形成本导则，旨在为城市道路交

通可达性评价技术提供总体框架和关键要求。其中： 

第一、二、三章分别为总则、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第四章阐述了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的流程、对象和一般形式； 

第五章提出了为开展可达性评价需要的基础数据及关键要求； 

第六章总述了可达性指标体系，并分别介绍了路网可达性指标、服务可达度指标的指标构成和计算

方法，两类型指标既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后者主要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衍生的专题场景指标； 

第七章界定了可达性评价的等级划分和结果内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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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的内容流程与对象形式、数据采集与要求、指标体系与计算

方法、等级划分与评价结果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对交通出行主体位于单个或多个城市地点、采用一种或多种出行方式的道路交通可

达性评价，主要适用于现状评估，对于交通治理和规划设计等方案评估也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1328-2018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GB/T 33171-2016  城市交通运行状况评价规范 

GB/T 35654-2017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DT 1063-2021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道路交通可达性 road traffic accessibility 

交通出行主体通过城市道路系统，采用一种或多种出行方式从出发地到达目的地或者获取城市道

路交通服务的便利程度，包括路网可达性指标和服务可达度指标两个类型。 

 

交通等时线 traffic isochrone 

指从出发点出发，经过特定时间约束能到达的点或单元的连线。 

 

路网可达性指标 road network accessibility indicators 

主要用于评价城市道路交通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社会等条件下的基础性能水平，包括可达时效、

可达覆盖面积、等效可达半径、可达服务覆盖、可达服务覆盖率、相对可达性等指标。 

 

可达时效 reachable timeliness 

在确定的交通环境和道路网络条件下，从确定的交通发生点（即交通等时线中心点）出发到出行终

点的最短行程时间。 

 

可达范围面积 reachable area 

交通出行主体从出行起点出发，在指定的可达时效（行程时间）内的交通等时线围合面积。 

 

等效可达半径 equivalent reachable radius 

与指定时效内可达范围面积值相等的圆的半径，用于直观表达可达范围大小。 

 

可达服务规模 reachable service scale 

指交通出行主体从出行起点出发，在指定可达时效（行程时间）内可达的居住人口、就业岗位、公

共设施等特定要素的数量或规模。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T/XXX XXXX—XXXX 

2 

 

可达服务覆盖率 reachable service coverage 

指交通出行主体从出行起点出发，在指定可达时效（行程时间）内某要素的可达服务规模与整体分

析评价范围内的该要素总体规模之间的比值。 

 

相对可达性 relative accessibility 

指基于交通出行的不同出行方式、不同时段等差异条件下计算得到的同类可达性指标的比值，表征

可达性的相对优劣。 

 

服务可达度指标 service accessibility indicators 

主要用于评价交通出行主体在不同道路交通出行方式的指定时效内可获取城市道路交通服务的便

利程度，包括路网服务可达度、公交服务可达度、公交服务可达度、慢行交通可达度、物流货运可达度、

应急交通可达度等指标。 

 

路网服务可达度 road network service accessibility 

指交通出行主体在指定时效（或可接受时效）内可获取的道路交通机动性服务程度。 

 

公交服务可达度 bus service accessibility 

指交通出行主体在所评估位置或场所，获取地面公交出行服务的便利程度。 

 

慢行交通可达度 slow traffic accessibility 

指交通出行主体采用慢行交通方式从出发点到达周边服务设施或用地空间的便利程度。 

 

物流货运可达度 logistics service accessibility 

指以可达时效作为基本约束条件，城市获取国内、国际周边、国际主要城市物流服务的便利程度。 

 

应急交通可达度 transportation emergency service accessibility 

指交通出行主体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获取消防、公安、医疗、避难场所等应急服务的便利程度。 

4 评价流程及对象 

评价流程 

开展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应遵循如下步骤： 

1) 确定评价对象与形式； 

2) 基于评价对象与形式要求，按需采集相应的基础属性数据、交通流运行数据，以及人口、

社会发展等数据； 

3) 面向评价对象与形式，结合采集的基础数据，明确采用的具体评价指标，并进行指标计算； 

4) 结合指标计算结果，开展评价等级划分，并输出完整的评价结果。 

评价对象与形式 

4.2.1 评价对象 

1) 评价对象为单个或多个城市单元，包括城市节点、片区、公共设施、交通设施等。 

2) 评价对象范围包括城市群级、都市圈级、城市级、片区级等多种范围尺度，具体应结合评

价目的和道路交通可达性水平划定。 

3) 评价对象交通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小汽车、公交、步行、非机动车等交通方式。 

4.2.2 一般形式 

在明确评价对象、范围和交通方式等特征的基础上，开展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仍需明确评价精

度、行程方向、可达性评价维度等形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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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价精度包括栅格、片区、热力图等形式，其中单元尺度一般有 100米、250米、500米、

1000米等等，具体结合评价需求而定。 

2) 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包括从评价对象出发向周边出行的可达性、以及从周边出发到达评

价对象的可达性。 

3) 开展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可归纳为空间、时间、社会等三个维度特征。空间维度指在特定

时间可到达空间的尺度、规模等特征；时间维度指在不同时段下可达性的变化规律，与交

通运行状况相关；社会维度指可达范围内能覆盖的居住就业人口、特定人群（如老幼、低

收入等人群）、经济总量、城市公共服务、商业，以及消防站、警察局、医院等城市防灾

救灾设施等特征。 

5 数据采集要求 

基础属性数据 

5.1.1 空间属性数据应详尽地反映城市的基本结构，包括行政区、街道办、社区、交通小区以及基于

地理信息系统的栅格和泰森多边形等。 

5.1.2 路网属性数据应包含各路段的唯一编号、长度、行驶方向、等级分类、设计速度、交通阻抗、

交通组织形式以及地理坐标。此外，还应包括慢行交通网络等相关数据，以全面评估各类出行方式的可

达性。 

5.1.3 公共交通网络属性数据应包含线路和站点的类型、名称、方向、发车频次以及地理坐标等。 

交通流运行数据 

交通流运行数据包括各路段的平均行程时间、行程速度、交通流量和交通服务水平等。 

5.3 社会发展数据 

5.3.1 人口数据主要包括居住和就业人口的总量规模、空间分布、以及不同人群结构性特征，如年

龄、职业、收入等。 

5.3.2 社会经济数据主要包括经济总量、公共服务设施、商业设施等分布数据。 

6 评价指标与计算方法 

指标体系 

6.1.1 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指标包括路网可达性、服务可达度 2种类型。 

6.1.2 路网可达性指标包括可达时效、可达覆盖面积、等效可达半径、可达服务覆盖、可达服务覆盖

率、相对可达性等指标，可以单独使用或组合使用，是相对独立的评价指标，也是计算道路服务可达性

指标的主要基础。 

6.1.3 服务可达度指标包括路网服务可达度、公交服务可达度、慢行交通可达度、物流货运可达度、

应急交通可达度等指标，是采用路网可达性指标衍生的专题场景指标，以补充表征不同道路交通服务的

可达性水平。 

6.1.4 路网可达性指标、服务可达度指标及其子指标，既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 

表1 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指标表 

序号 类型 评价指标 子指标 单位 

1 

路网可达性指

标 

可达时效 / 秒、分钟、小时 

2 可达范围面积 / 平方公里 

3 等效可达半径 / 公里 

4 可达服务规模 / 随服务要素而定 

5 可达服务覆盖率 / % 

6 相对可达性 / % 

7 服务可达度指

标 
路网服务可达度 

高快速路出入口 15 分钟覆盖率 % 

8 道路交通平均可达面积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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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指标表（续） 

序号 类型 评价指标 子指标 单位 

9 

 

公交服务可达度 

公交站点覆盖率 % 

10 公交服务机会可达度 次/小时 

11 公交出行平均可达面积 平方公里 

12 
慢行交通可达度 

慢行交通平均可达面积 平方公里 

13 公共服务设施步行可达率 % 

14 
物流货运可达度 

对外服务可达度 % 

15 对内服务可达度 % 

16 应急交通可达度 应急交通可达度 无量纲 

 

图1 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指标体系示意图 

路网可达性指标 

6.2.1 可达时效 

可达时效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具体求解过程请见附录A。 

 𝑇 = ∑ 𝑡𝑖
𝑟𝑛

𝑖=1 + ∑ 𝑡𝑗
𝑑𝑚

𝑗=1  ·································································· (1) 

式中： 

𝑇为可达时效； 

𝑡𝑖
𝑟为中心点到终点的最短路径中，路段𝑖的行程时间，该最短路径中总共有𝑛条路段； 

𝑡𝑗
𝑑为中心点到终点的最短路径中，节点（交叉口）𝑗的转向延误，该最短路径中总共有𝑚个交叉

口。 

上述三个参数的单位均为秒（s）、分钟（mi）、小时（h）。 

6.2.2 可达范围面积 

可达范围面积可以描述路网某点出发的整体可达性，可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计算，单位为平方公里

（km
2
）。 

1) 对于整体分析评价范围进行栅格化，划分为多个子单元。 

2) 计算每个子单元的可达时效： 

a) 若子单元包含路段，则子单元可达时效采用与几何中心最近距离的路段的可达时效； 

b) 若不包含路段，则采用与几何中心最近距离的路段点可达时效与子单元几何中心点到

路段点的行程时间之和。 

3) 利用下式计算可达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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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𝑆𝑇 = ∑ 𝑠𝑖𝑡𝑖≤𝑇  ·········································································· (2) 

式中： 

𝑆𝑇为出行起点在可达时效𝑇下的可达范围面积； 

𝑠𝑖为子单元𝑖的空间面积大小； 

𝑡𝑖为出行起点到子单元 i的可达时效𝑡𝑖。 

6.2.3 等效可达半径 

指与指定可达时效下可达范围面积值相等的圆的半径，单位为公里（km）。等效可达半径可用于直

观表达可达范围大小，计算公式如下： 

 𝑅𝑇 = √
𝑆𝑇

𝜋
 ············································································· (3) 

式中： 

𝑅𝑇为出行起点在可达时效𝑇下的等效可达半径； 

𝑆𝑇为出行起点在可达时效𝑇下的可达面积。 

6.2.4 可达服务规模 

可达服务规模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计算，单位根据具体需要统计的要素确定。 

1) 对于整体分析评价范围进行栅格化，划分为多个子单元。按照 6.2.1提及的方法计算各子

单元的可达时效。 

2) 利用下式计算可达服务规模： 

 𝑀𝑇 = ∑ 𝑚𝑖𝑡𝑖≤𝑇  ········································································· (4) 

式中： 

𝑀𝑇为出行起点在可达时效𝑇下的某要素的可达服务规模，单位随要素而定，如人口（人）、设施数

量（个）等等； 

𝑚𝑖为子单元𝑖的空间面积范围内覆盖的要素规模； 

𝑡𝑖为出行起点到子单元 i的可达时效𝑡𝑖。 

6.2.5 可达服务覆盖率 

可达服务覆盖率计算方式如下： 

1) 对于整体分析评价范围进行栅格化，划分为 n 个子单元。按照 6.2.1 中提及的方法计算

子单元可达时效。 

2) 利用下式计算可达服务覆盖率： 

 𝐶𝑆𝑇 =
𝑀𝑇

𝑀
=

∑ 𝑚𝑖𝑡𝑖≤𝑇

∑ 𝑚𝑖
𝑛
𝑖=1

 ····································································· (5) 

式中： 

𝐶𝑆𝑇为出行起点在可达时效𝑇下的要素可达服务覆盖率，%； 

𝑀𝑇为出行起点在可达时效𝑇下的指定要素的可达服务规模； 

𝑀为整体分析评价范围内要素的数量或规模； 

𝑚𝑖为子单元𝑖的空间面积范围内覆盖的要素规模； 

𝑡𝑖为出行起点到子单元𝑖的可达时效𝑡𝑖； 

6.2.6 相对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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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基于交通出行的不同特性计算得到的同类可达性指标的比值，表征可达性的相对优劣，如公共交

通与小汽车、高峰时段与平峰时段等相对可达性。 

相对可达性计算方式如下： 

 𝑅 =
𝐴𝑚𝑜𝑑𝑒1 𝑡1
𝐴𝑚𝑜𝑑𝑒2 𝑡2

 ··········································································· (6) 

式中： 

𝑅为在时段 1 采用出行方式 1 与在时段 2 采用出行方式 2 的相对可达性，%； 

𝐴𝑚𝑜𝑑𝑒𝑖 𝑡𝑖为在时段 i采用出行方式 i的交通可达性； 

𝑚𝑜𝑑𝑒𝑖为出行方式，包括小汽车、公交、慢行等； 

𝑡𝑖为出行时段，包括工作日高峰和平峰、非工作日高峰和平峰等。 

达标要求： 

1) 依据《GB/T 51328-2018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第 5.2.3项要求，高峰期城市公

共交通全程出行时间宜控制在小客车出行时间的 1.5倍以内； 

2) 其他情形的相对可达性评价可参考使用。 

服务可达度指标 

6.3.1 路网服务可达度 

6.3.1.1 高快速路出入口 15分钟覆盖率 

指基于高、快速路出入口，以小汽车方式在15分钟时间内可达建设用地规模与研究范围总建设用地

规模的比值，计算方法采用6.2.5小节“可达服务覆盖率指标”，可达时效T取值为15分钟，具体覆盖要

素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 

达标要求：依据《GB/T 51328-2018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第7.1.1项要求，规划人口规模

100万及以上城市的重要功能区、主要交通集散点，以及规划人口规模50万-100万的城市，应能15分钟

到达高、快速路网。 

6.3.1.2 道路交通平均可达面积 

评估范围内各单元在指定时间内、按小汽车方式可达空间面积的平均值，用以评估区域内各单元道

路交通出行的机动性效率，指导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也可用于辅助项目选址，具体计算方式如

下： 

1) 对评价范围进行栅格化，划分为多个子单元。 

2) 利用下式计算可达面积： 

 𝑆⬚
𝑚 =

∑ 𝑁𝑖
𝑇𝑁

𝑖=1 ∗𝑠𝑛𝑒𝑡

𝑁
 ······································································· (7) 

式中： 

𝑆⬚
𝑇——评价范围内特定交通方式在可达时效 T分钟内平均可达面积，单位 km2； 

𝑁——评价范围子单元数量，单位个； 

𝑁𝑖
𝑇——子单元 i为起点机动车在可达时效 T分钟内可达的栅格数量，单位个； 

𝑠𝑛𝑒𝑡——子单元面积（一般考虑 0.5km*0.5km，0.25km*0.25km 等单位，具体依需要而定），单位

km2。 

6.3.2 公交服务可达度 

6.3.2.1 公交站点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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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交通出行主体从公交站点出发，以步行方式在指定时间内可到达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与研究范围

内总建设用地规模的比值，具体计算方法可采用公式（5），步行速度建议取0.8-1.2m/s，具体步速按

本地调查情况取值，可达时效T按300米或500米步行距离进行等时换算。 

达标要求：依据《GB/T 51328-2018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第9.2.2项要求，城市公共汽电

车的车站服务区域，以300m半径计算，不应小于规划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50%，以500m半径计算，不应

小于90%。。 

6.3.2.2 公交服务机会可达度 

指交通出行主体从出行起点出发，在高峰小时获取公交服务机会的量，单位为车次/h，可评估交通

出行主体获取城市公交服务的便利程度，用来描述研究范围内现状公交服务供给、公交设施布局及慢行

网络建设的情况。公交可达服务机会的计算方式可参考如下： 

1) 根据式（8）计算研究范围内任意公交站点 s、任意停线路 line的等效候车时长。 

 𝑆𝑊𝑇𝑠,𝑙𝑖𝑛𝑒 = 0.5 ∗
60

𝐹𝑅𝑠,𝑙𝑖𝑛𝑒
 ································································ (8) 

式中： 

𝑆𝑊𝑇𝑠,𝑙𝑖𝑛𝑒表示公交站点𝑠、经停线路𝑙𝑖𝑛𝑒的平均候车时长，单位为 min； 

𝐹𝑅𝑠,𝑙𝑖𝑛𝑒为线路𝑙𝑖𝑛𝑒的高峰小时发车频率，单位为车次/h。 

2) 对研究范围进行栅格化，划分为 N个子单元，子单元 i为研究范围任意子单元。 

3) 根据式（1）计算子单元 i 步行至公交站点 s 的步行可达时效 t_i^s，单位为 min，对于

t_i^s≥10min地面公交站点，视为服务不可达； 

4) 根据式（9）计算子单元 i步行至公交站点 s获取线路 line服务的等效接驳时长。 

 𝑇𝐴𝑇𝑖
𝑠,𝑙𝑖𝑛𝑒 = 𝑆𝑊𝑇𝑙𝑖𝑛𝑒

𝑠,𝑙𝑖𝑛𝑒 + 𝑡𝑖
𝑠 + 𝛼 ·························································· (9) 

式中： 

𝑇𝐴𝑇𝑙𝑖𝑛𝑒
𝑖,𝑠 为子单元𝑖步行至公交站点𝑠获取线路𝑙𝑖𝑛𝑒服务的等效接驳时长，单位：min； 

𝛼为修正系数，单位为 min，根据交通方式等因素变化而改变取值，常地铁取 0.75min，常规公交

取 2min。 

5) 根据式（10）计算线路 line的等效服务规模。 

 𝐸𝐷𝐹𝑙𝑖𝑛𝑒
𝑖,𝑠 =

60

𝑇𝐴𝑇𝑙𝑖𝑛𝑒
𝑖,𝑠 𝛽𝑙𝑖𝑛𝑒 ································································· (10) 

 𝛽𝑙𝑖𝑛𝑒 =
𝐶𝑙𝑖𝑛𝑒

𝐶0
 ········································································· (11) 

式中： 

𝐸𝐷𝐹𝑙𝑖𝑛𝑒
𝑖,𝑠 为线路𝑙𝑖𝑛𝑒的等效服务规模，单位为车次/h； 

𝛽𝑙𝑖𝑛𝑒为线路𝑙𝑖𝑛𝑒的运力修正系数； 

𝐶𝑙𝑖𝑛𝑒为线路𝑙𝑖𝑛𝑒的单车载客容量，单位为人/车； 

𝐶0为基准车辆载客量，参考当地的中型公交车辆标准； 

6) 根据式（12）计算子单元 i在公交站点 s可获取的等效服务规模。 

 𝐴𝐼𝑖,𝑠 = 𝐸𝐷𝐹𝐿
𝑖,𝑠 + 0.5 ∗ ∑ 𝐸𝐷𝐹𝑙𝑖𝑛𝑒

𝑖,𝑠
𝑙𝑖𝑛𝑒≠𝑙  ··················································· (12) 

式中： 

𝐴𝐼𝑖,𝑠为子单元𝑖在公交站点𝑠可获取的等效服务规模，单位为（车次/h）； 

𝐿为站点𝑠等效服务规模最大的线路。 

7) 根据式（13）计算子单元 i的公交可达服务机会。 

 𝐴𝐼𝑖 = ∑ 𝐴𝐼𝑖,𝑠𝑠∈𝑆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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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据（14）计算研究范围平均公交可达服务机会。 

 𝐴𝐼 =
∑ 𝐴𝐼𝑖𝑁
𝑖=1

𝑁
 ········································································· (14) 

式中：𝐴𝐼为研究范围平均等效服务规模，单位为车次/h。 

6.3.2.3 公交出行平均可达面积 

评估范围内各单元在指定时间内、按“公交+步行”方式可达空间面积的平均值，用以评估区域内

各单元公家出行的机动性效率，指导公交线网、公交站点、公交专用道等设施的建设和改善，也可用于

辅助项目选址，具体计算方法可采用公式（7），通常时效T可考虑30分钟、45分钟、60分钟。 

6.3.3 慢行交通可达度 

6.3.3.1 慢行交通平均可达面积 

在评估范围内，各评估单元在指定时间内、采用步行或非机动车等慢行交通方式的平均可达面积，

指导慢行交通网络的建设和改善，也可用于辅助项目选址、街区活力提升等，具体计算方法可采用式

（7）。 

6.3.3.2 公共服务设施步行可达率 

在评估范围内，各评估单元在指定时间内、采用步行或非机动车等慢行交通方式，对学校、文化、

体育、卫生、公园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覆盖率特征，以指导慢行交通网络的建设和改善，以及城市公

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和建设提升等，具体计算方法可采用公式（5）。 

其中，可重点结合《TDT 1063-2021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针对社区卫生服务设施步

行15分钟覆盖率、社区小学步行10分钟覆盖率、社区中学步行15分钟覆盖率、社区文化活动设施步行15

分钟覆盖率、菜市场步行10分钟覆盖率、社区体育设施步行15分钟覆盖率（%）、足球场地设施步行15

分钟覆盖率、公园绿地广场步行5分钟覆盖率等指标进行计算与应用。 

6.3.4 物流货运可达度 

包含城市对外物流服务可达度和对内物流服务可达度。 

6.3.4.1 对外服务可达度 

对外服务可达度指城市获取国内、国际周边、国际主要城市物流服务的便利程度，以可达时效覆盖

城市数量为评价条件。评价对象为城市，适用现状快递物流服务主体所采取的最快交通方式。 

1) 计算国内城市间、国内城市与国际周边城市间、国内城市与国际主要城市间的派送时间。 

2) 根据式（15）、式（16）、式（17）计算各城市国内、国际周边、国际主要城市的重点城

市通达率。 

3) 确定式（18）中国内、国际周边、国际主要城市的重点城市通达率权重。 

4) 根据式（19）计算公式计算国内各城市的物流服务可达度。 

 𝛼𝑖1 =  
𝑁i1𝑦𝑒𝑠

𝑁i1𝑎𝑙𝑙
 ········································································· (15) 

 𝛼𝑖2 =  
𝑁i2𝑦𝑒𝑠

𝑁i2𝑎𝑙𝑙
 ········································································· (16) 

 𝛼𝑖2 =  
𝑁i3𝑦𝑒𝑠

𝑁i3𝑎𝑙𝑙
 ········································································· (17) 

 𝛽𝑖1 + 𝛽𝑖2 + 𝛽𝑖3 = 1 ··································································· (18) 
 𝛼𝑖 = 𝛽1 ∗ 𝛼𝑖1 + 𝛽2 ∗ 𝛼𝑖2 + 𝛽3 ∗ 𝛼𝑖3 ······················································ (19) 

式中： 

𝛼i为城市 i 的物流服务可达度，最大值为 1；αi1为城市 i 至国内主要城市 1 天内通达率（%）；αi2

为城市 i 至周边相邻国家首都 2 天内通达率（%）；αi3为城市 i 至全球主要城市 3 天内通达率（%）；

αi1，αi2，αi3分别为国内、周边、全球可达城市数量Ni1yes、Ni1yes、Ni1yes占全部城市数量Ni1all、

Ni2all、Ni3all百分比；βi1, βi2, βi3为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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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2 对内服务可达度 

对内服务可达度指城市快递寄收便利程度。对城市整体，以一级城市配送节点可达时效覆盖的建设

用地面积占比为评价条件；对城市内指定空间范围边界，以一级城市配送节点可达时效折算评分为评价

条件。 

1) 计算城市内指定空间范围至一级城市配送节点的平均寄收时间。 

2) 根据式（20）计算可达时效内城市整体覆盖建设用地占比，根据式（21）计算城市内指定

空间范围内的可达时效评分。 

 𝑃𝐶𝑇𝑐𝑖𝑡𝑦 =  
∑ 𝐴𝑖

⬚∀𝑡𝑖≤𝑡𝑗

∑ 𝐴𝑖
⬚

𝑗
 ·································································· (20) 

 𝑆𝐶𝑅𝑏𝑜𝑢𝑛𝑑 = {

100, 𝑏𝑡𝑖 < 6
(12 − 𝑡𝑖)

6
∗ 100,  

0,  𝑏𝑡𝑖 ≥ 12

6 ≤ 𝑏𝑡𝑖 < 12 ··············································· (21) 

对城市整体，𝑃𝐶𝑇𝑐𝑖𝑡𝑦为城市一级城市配送节点可达时效覆盖的建设用地面积占比；𝑡⬚为衡量一级

城市配送节点的可达时间阈值，可考虑取 8h 等阈值，具体依需求而定；𝑡𝑖为城市内指定空间范围𝑖⬚至

一级城市配送节点的平均寄收时间。𝐴𝑖为城市内指定空间范围内的建设用地面积，𝑗⬚为城市内的细分

空间数量。 

对城市内指定空间范围边界，𝑏𝑡𝑖为城市内指定空间范围𝑖⬚至一级城市配送节点的平均寄收时间。

以平均寄递时间折算对应评分；对一级城市配送节点至末端的寄收，在 6 小时内完成的记为 100 分，

在 12 小时（含）以上完成的记为 0 分，在 6 至 12 小时完成的按照线性归一化方式处理。 

6.3.5 应急交通可达度 

在交通出行领域，应急交通可达度是指交通出行主体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获取消防、公安、医

疗、避难场所等应急服务的能力。为了评估应急服务可达性，便于讨论，下列专门针对一类应急设施（如

消防）来量化分析其可达性。 

定义函数𝑓(𝑡𝑖𝑗)，表示交通出行主体 𝑖 与应急设施 𝑗 的逐渐分段可达性概率。其中，𝑡𝑖𝑗为节点 𝑖 与

 𝑗 之间的交通出行时间。引入以下参数和定义： 

• 𝑡𝑚𝑖𝑛
𝑖 ：交通出行主体 𝑖 期望接受应急服务的最短出行时间。当 𝑡𝑖𝑗 小于𝑡𝑚𝑖𝑛

𝑖 时，交通出行主体

 𝑖 与应急设施 𝑗 的可达性概率为 1。 

• 𝑡𝑚𝑎𝑥
𝑖 ：交通出行主体𝑖 无法接受应急服务的最长出行时间。当𝑡𝑖𝑗大于𝑡𝑚𝑎𝑥

𝑖 时，交通出行主体 𝑖 

与应急设施 𝑗 的可达性概率为 0。 

• 𝜌𝑗：应急设施𝑗 的服务能力大小，即应急设施 𝑗 的服务能力越大，ρ𝑗 越大，反之亦然。 

• 𝑏 ：描述该函数尾部特征的参数。 

函数𝑓(𝑡𝑖𝑗)的表达式如下，函数对参数𝜌𝑗和𝑏的敏感性规律请见附录 B。 

 𝑓(𝑡𝑖𝑗) =

{
 
 

 
      1,             𝑡𝑖𝑗 ≤ 𝑡𝑚𝑖𝑛

𝑖

1

1+10
[(𝑡𝑖𝑗−𝑡𝑚𝑖𝑛

𝑖 ) (𝜌𝑗−𝑡𝑚𝑖𝑛
𝑖 )−1⁄ ] 𝑏⁄

, 𝑡𝑚𝑖𝑛
𝑖 < 𝑡𝑖𝑗 ≤ 𝑡𝑚𝑎𝑥

𝑖

  0，           其他

 ·································· (22) 

最后，下式定义了在 𝐾个应急设施共同作用下，交通出行主体 𝑖的应急可达性𝐴𝑖，其规律特征请见

附录 B。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T/XXX XXXX—XXXX 

10 

 𝐴𝑖 = 1 −∏ (1 − 𝑓(𝑡𝑖𝑗))𝑗∈𝐾  ··························································· (23) 

式中：𝑓(𝑡𝑖𝑗)是交通出行主体 𝑖与应急设施 𝑗之间的逐渐分段可达性概率。这个式子表示在所有𝐾个

应急设施的共同作用下，交通出行主体 𝑖的总体应急可达性。 

7 评价等级划分与结果要求 

评价等级划分 

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的等级划分方法分为达标型、参考型两类，其中： 

1) 达标型指标等级划分：依据既有规范，校验评价指标计算结果是否满足要求（即分为满足、

不满足两级），具体要求请分别见 6.2.6、6.3.1和 6.3.2小节； 

2) 参考型指标等级划分：考虑到不同城市和条件下的计算情况复杂，对结果不作具体等级划

分或数值要求，主要通过与对标城市或地区之间的横向对比、现状与方案的前后比较等方

式，辅助判断可达性水平。 

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各指标的等级划分方法可参考下表： 

表2 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等级划分方法一览表 

序号 类型 评价指标 划分方法 

1 

路网可达性指

标 

可达时效 参考型 

2 可达范围面积 参考型 

3 等效可达半径 参考型 

4 可达服务规模 参考型 

5 可达服务覆盖率 参考型 

6 相对可达性 达标型 

7 

服务可达度指

标 

路网服务可达度 
高快速路出入口 15 分钟覆盖率 达标型 

8 道路交通平均可达面积 参考型 

9 

公交服务可达度 

公交站点覆盖率 达标型 

10 公交服务机会可达度 参考型 

11 公交出行平均可达面积 参考型 

12 
慢行交通可达度 

慢行交通平均可达面积 参考型 

13 公共服务设施步行可达率 参考型 

14 
物流货运可达度 

对外服务可达度 参考型 

15 对内服务可达度 参考型 

16 应急交通可达度 应急交通可达度 参考型 

评价结果要求 

应形成评价报告或注明必要信息，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评价对象、评价范围、评价精度、评价形

式、指标结果、评价等级划分，以及相应图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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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可达时效指标求解 

可达时效的求解一般可参考本方法，包括两部分：①求解确定的交通状态下，所有路段行程时间与

所有节点的转向延误，即交通阻抗；②求解该道路条件下，出行起点到出行终点的基于交通阻抗的最短

行程时间。具体过程如下： 

步骤①，可以通过获取在线数据的方法来确定特定交通状态下的路段平均行程时间、交叉口延误。

对于出行方式为机动车、缺少交通数据的应用场景，如规划设计阶段的路网，采用式（A-1）进行路段

的阻抗估算（即模型估计法）： 

 𝑡𝑖
𝑟 =

𝑙𝑖

𝑣𝑘
[1 + 𝛼𝑘(𝑥𝑖

𝑟)𝛽𝑘] ······························································ (A.1) 

式中： 

𝑡𝑖
𝑟为路段𝑖的交通阻抗； 

𝑥𝑖
𝑟为路段𝑖的饱和度，是实际交通量与实际通行能力的比值，根据实际情况输入； 

𝑘为路段𝑖的道路等级； 

𝑣𝑘道路为等级𝑘下的自由流行驶速度，需要进行标定； 

𝑙𝑖为路段𝑖的长度； 

𝛼𝑘，𝛽𝑘为与对应的道路等级相关的待标定参数，不同城市相同道路等级的交通阻抗函数计算模型

标定参数区别不大，建议按照以下表格取值： 

表A.1 交通阻抗函数模型标定参数参考值 

道路等级 𝛼 𝛽 

快速路 0.459 3.73 

主干路 0.673 2.537 

次干路 0.861 2.436 

支路 1.028 1.476 

对于交叉口阻抗估计，将交叉口分为信号交叉口和无信号交叉口两种。对于信号交叉口，根据机动

车服务水平分级中的信号交叉口饱和度与车辆延误的相关关系进行插值，详见公式（A-2）。其中，信

号交叉口饱和度采用与进口路段饱和度相同值。 

表A.2 信号交叉口机动车服务水平 

服务水平 交叉口饱和度 X 每车信控延误 T（秒） 

A 𝑋 ≤ 0.25 𝑇 ≤ 10 

B 0.25< 𝑋 ≤ 0.50 10 < 𝑇 ≤ 20 

C 0.50< 𝑋 ≤ 0.70 20 < 𝑇 ≤ 35 

D 0.70< 𝑋 ≤ 0.85 35 < 𝑇 ≤ 55 

E 0.85< 𝑋 ≤ 0.95 55 < 𝑇 ≤ 80 

F 0.95< 𝑋 80 < 𝑇 

 𝑡𝑗
𝑑 =

{
 
 

 
 

40𝑥𝑖
𝑟                                      0 < 𝑥𝑖

𝑟 ≤ 0.5

75𝑥𝑖
𝑟 − 17.5                     0.5 < 𝑥𝑖

𝑟 ≤ 0.7

133.3𝑥𝑖
𝑟 − 58.3                   0.7 < 𝑥𝑖

𝑟 ≤ 0.85

250𝑥𝑖
𝑟 − 157.5                  0.85 < 𝑥𝑖

𝑟 ≤ 0.95

600𝑥𝑖
𝑟 − 490                    0.95 < 𝑥𝑖

𝑟            

 ······································· (A.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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𝑡𝑗
𝑑为交叉口阻抗，单位为𝑠； 

𝑥𝑖
𝑟为交叉口进口路段𝑖的饱和度。 

对于无信号交叉口，分为拥堵和非拥堵两种情况，进口路段饱和度𝑥𝑖
𝑟阈值为 0.8。拥堵情况下

（饱和度大于等于 0.8 时），𝑡𝑗
𝑑取 30 秒，非拥堵情况下（饱和度小于 0.8 时），𝑡𝑗

𝑑取固定值 20 秒。 

对于步骤②，是以单中心交通等时线的中心点为唯一源点，途经目标路网到达终点的单源最短路

径问题，可以采用获取在线数据的方法确定，在缺乏交通数据场景下，可以对基于交通阻抗的交通路

网，利用图论等算法进行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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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应急交通可达度敏感性特征 

 

 

图B.1 应急交通可达度概率函数对参数𝛒𝒋和𝒃的敏感性分析 

 

图B.2 在 2个应急设施的共同作用下，交通出行主体的总体应急可达性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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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1）依托课题

本标准主要来源于202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四维状态

空间模型的城市路网空间时效性能研究”（52072129）、2023年广州

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战略研究型课题“城市交通数字

治理关键技术研发与平台化应用”（2023科研（院）92）等研究成果。

（2）工作背景

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反应了城市道路交通的便捷程度，是城市路

网功能组织提升、交通组织与管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与选址、

产业地块开发等诸多领域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然而，如何科学有效地评价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水平，仍缺乏统

一、规范的技术标准。工程应用层面的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以往更

多是针对某位置开展特定时间可达范围的单一指标评价，不仅计算方

法千差万别，影响评价结果准确性，而且使用数据类型、计算指标分

析维度、评价结果形式均缺乏规范性、系统性和统一性，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差，特别是对路网规划提升和交通组织优化的支撑能力不足；

另一方面，随着道路与交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高精地图和

交通感知技术的广泛应用，城市道路交通地图、道路交通运行态势、

交通管控参数等可以充分地获取，为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分析提供了

更坚实的数据支持和技术支撑。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协
会



2

因此，编制《导则》，对于从交通规划设计、组织管控等层面科

学改善路网功能、提升道路交通服务性能、发展智能交通新技术等方

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创新意义和实用价值。

（3）标准立项概况

基于上述课题研究成果和工作背景提出了本标准起草编制，2023

年3月，标准编制组向中国智能交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提出

团体标准编制申报；2023年7月，经组织专家论证，中国智能交通协

会正式立项本标准编制。

1.2 起草单位概况

（1）起草单位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为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广州市交

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长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

（2）起草单位分工情况

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负责标准文件的总体统筹和组织工作，组织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等各

个版本的标准文件、编制说明，收集整理标准制定过程中各参编单位

的意见建议，并负责部分内容的具体编制。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市城

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标准

部分内容的编制。其他参编单位参与标准测试应用或提出完善建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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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由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的邓兴栋总体负责，张晓明、曾滢负责标准起草的组织、协调工作，

主要起草人员和分工如下表1所示。

表1 主要起草人及分工

单位 主要起草人 主要工作

广州市城市规划

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邓兴栋
负责指导标准编制的总体工作方向，提供

整体的技术指导。

张晓明
负责标准整体技术内容的技术体系和质

量审核。

曾滢

负责标准编制的整体组织与协调，统筹标

准总体的技术框架，对整体标准文件内容

作质量把关，负责总则、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等内容编制。

狄德仕

负责协助统筹标准编制的组织与协调、技

术框架、评价对象与形式、指标体系，以

及可达服务规模和可达服务覆盖率指标

的内容编制。

李鑫
统筹公交服务可达度内容，具体负责站点

覆盖率、服务机会可达度指标。

周茂松
负责技术指导评价对象与形式章节内容

的编制，并校对导则成果。

李红宝
负责技术指导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各指

标的导向型要求。

孙泽彬
负责技术指导道路、公交可达性指标构建

和行业实践应用的思路。

张海林
负责公交出行平均可达面积指标和计算

方法。

吕明
负责公交服务机会可达度指标算法的优

化和程序性计算。

魏文术
参与道路交通可达性指标建立，并负责慢

行交通可达度指标。

苏红、褚丽晶、

陈维立

负责可达时效、可达面积、可达服务规模

和覆盖率指标的项目测试应用。

张继勇、林兰

平、王亚东

负责公交站点覆盖率、公交服务机会可达

度、公交出行平均可达面积的测试应用。

曾令宇、邹磊
负责慢行交通可达度指标的计算方法，及

本标准与既有标准的衔接。

华南理工大学 马莹莹 技术支持标准总体的技术框架，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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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主要起草人 主要工作

可达时效、可达面积等道路交通可达性指

标体系的构建和计算方法。

秦筱然
具体负责可达时效、可达范围面积、等效

可达半径等指标编制。

深圳市城市交通

规划设计研究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

张晓春
作为本导则的技术顾问，提供全过程的技

术指导。

安健

负责协助统筹导则编制工作的开展，统筹

数据采集与要求、相对可达性指标编制，

参与公交可达度指标。

黄泽
负责数据采集与要求、相对可达性等指标

的具体编制工作。

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

伍速锋

评价内容和流程章节技术负责、物流服务

可达度章节技术负责、评价内容和流程章

节技术负责。

曹雄赳 负责物流服务可达度章节指标设计。

王森
物流服务可达度章节指标计算方法撰写、

数据试算。

同济大学

杨晓光

作为本技术导则的技术顾问，提供全过程

的技术指导，负责应急服务可达度指标，

参与指标体系与方法制定。

龚华天
具体推进应急交通可达度指标编制，并参

与评价对象与形式等内容编制。

韩聪颖 参与应急交通评价内容编制。

上海交通大学 汪涛 负责评价结果要求的内容编制。

广州市交通规划

研究院有限公司

马小毅
参与可达性指标体系研讨，策划路网可达

度相关度量指标度选取。

陈先龙
参与可达性指标体系研讨，设计路网可达

度指标计算模型。

何鸿杰 路网可达度指标示例制作。

广东长海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郑莹泉 负责慢行交通可达度指标的测试应用。

1.4 主要工作过程

详细介绍本标准分别在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送审阶段、报

批阶段的编制过程，阐述项目组在各阶段中的会议研讨、邮件交流、

独立和集中修改等内容。

本标准由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组建标

准起草组开始，起草组按照《中国智能交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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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明确了《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技术导则》标准的编制

内容、技术要求和相关规定，起草过程如下：

（1）立项阶段

2022年12月-2023年2月，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华南

理工大学通过整理2021年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四维状态空间模

型的城市路网空间时效性能研究”（52072129）中关于城市道路交通

可达性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编制标准的想法，并同各参编单位讨论

后，建立前期标准编制组，开始起草编制草案大纲；

2023年3月，编制组形成完整的标准草案、团体标准申报材料，

提交至协会；

2023年4月，编制组收到协会对本标准申请的可行性论证函审意

见，通过召开编制组研讨会，讨论修改完善标准草案，逐一讨论和回

复专家意见；

2023年5月，编制组结合函审专家意见，完成对标准申报文件的

完善更新，并再次向协会提交更新后的标准申报材料；

2023年7月，标准的申报文件正式通过协会的可行性、必要性论

证评审会，标准获得协会正式立项。

（2）起草阶段

2023年7-8月，编制组按照评审会专家意见，多次研讨修改和完

善标准思路，注重标准的实践应用需求和与既有技术标准的衔接。同

事，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加入标准编制组。

2023年9-12月，编制组多次研讨完善标准技术框架和思路，牵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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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整合更新技术框架后，在编制组内容征求意见，并基本稳定框架；

2024年1-3月，编制组牵头单位组织各参编单位形成完整的标准

文件，征求编制组内部所有成员单位意见，并组织召开所有单位参加、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标准文件研讨会，并开始起草编制说明。

2024年4-8月，经中国智能交通协会指导，编制组开展多次研讨

会，完成对标准文件的优化和编制说明，形成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

标准起草过程中，严格按照《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等进行起草。

按照针对性和适用性的编制原则，明确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

技术导则的工作内容、数据、指标、评价等级划分与结果要求等内容。

按照衔接性和统一性的编制原则，标准内的术语、文体与其他标

准文充分衔接，并在标准文件内部保持统一，避免概念重复或混淆。

三、标准内容的起草

3.1 标准内容的确定

随着城市发展逐步由增量发展进入存量发展阶段，城市道路交通

可达性对于城市路网功能提升、城市公共设施布局优化、产业地块开

发等工作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用。然而，如何科学有效地评价城

市道路交通可达性水平，仍缺乏统一、规范的技术标准，主要体现在

指标计算方法千差万别、数据类型和评价结果不统一等问题。因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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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编制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标准，以有效支撑城市道路交通和相关

城市公共设施的精细化治理。

因此，编制组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相关研究项目和实践

类业务项目的最新成果，积极与各参编单位对接研讨、结合立项评审

专家和其他多方行业专家的意见建议，广泛收集、整理国内外城市道

路交通可达性评价的相关资料，提出了本标准的编制。本标准主要面

向城市道路功能提升、城市公共设施布局优化等应用需求，提出了包

括评价内容和流程、评价对象与形式、数据采集与要求、评价指标与

计算方法、评价等级划分、评价结果要求等内容。本标准内容具有明

显的实用性和先进性，致力于广泛规范和指导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相

关的技术评价工作，推动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与治理的高质量发展。

3.2 标准内容的结构

（1） 总则

标准编制组结合实际应用需求、协会专家意见，简述了标准总体

内容组成，提出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和主要对象，即限定了城市道路

交通可达性评价技术的一般性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介绍了与本标准紧密相关的技术标准，涉及交通规划、运行管理

等方面，相关术语概念和技术要求已上述既有技术标准作充分衔接。

（3）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结合既有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相关技术文件，明确了

本标准相关的术语概念的定义。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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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流程与对象

为便于本标准的使用，本部分简述了标准文件的技术应用流程步

骤，包括“明确评价对象及形式-采集和处理相关数据-进行评价指标

计算-确定评价等级-得出最终评价结果”等技术流程。其中，各环节

内容在后续相应章节中具体展开。其中：

评价对象介绍了城市节点、片区、公共设施、交通设施等不同尺

度的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对象类型，以及各类评价范围和评价精

度；评价形式总结了不同道路交通方式的可达性评价、从评价对象向

周边以及从周边向评价对象等不同方向的可达性评价，以及从空间、

时间、社会三个维度总结了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的形式特征，如覆盖

尺度与空间规模、不同时段变化规律、以及对城市人口经济等不同城

市发展要素的覆盖特征等等。

（5） 数据采集与要求

本部分从基础属性数据、交通流运行数据和社会发展数据三个层

面规定了开展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的数据需求。其中，基础属性

数据主要包括各等级行政区和交通分析单元数据、道路网络及相关属

性数据、公交网络及相关属性数据；交通流运行数据主要包括行程时

间、行程速度和交通负荷等数据；社会发展数据主要包括人口规模、

空间分布、人群结构、经济总量、城市公共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等相

关数据。

（6） 评价指标与计算方法

本部分为标准的核心内容，包括指标分类及构成、以及具体的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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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指标计算方法两个层次内容。其中指标分类

及构成总体介绍了指标体系和组成；

总体上，考虑到道路网交通可达性的基础性性能，以及各类道路

交通服务的便捷化程度，将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分为路网可达性、服

务可达度两个类型。路网可达性指标包括可达时效、可达覆盖面积、

等效可达半径、可达服务覆盖、可达服务覆盖率、相对可达性等指标，

可以单独使用或组合使用，是相对独立的评价指标，也是计算道路服

务可达性指标的主要基础；服务可达度指标包括路网服务可达度、公

交服务可达度、慢行交通可达度、物流货运可达度、应急交通可达度

等指标，是采用路网可达性指标衍生的专题场景指标，以补充表征不

同道路交通服务的可达性水平。

路网可达性指标、服务可达性指标及其子指标，既可以独立使用，

也可以组合使用。

（7） 评价等级划分与结果要求

针对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将评价指标等级划分为达标型和

参考型，前者是既有规范已明确提出相关要求的指标类型，后者侧重

参考性使用，主要采取对象与对标城市地区的横向对比、现状与提升

方案后的前后对比等形式，辅助判断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水平。最后，

对评价内容结果提出相关要求。

3.2 标准中英文内容的汉译英情况

本标准中的标题、术语和相关概念的英文，均由标准编制组翻译，

并已在相关技术文件之间作衔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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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试验验证结果及分析

本标准内容已在广州市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2022广州市年度交

通评价与决策分析、榆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广州市南沙新区路网

近期实施方案编制、广州市越秀区国土空间规划、广州市黄埔区科学

城片区交通拥堵数字治理实施方案、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未来街道空

间与交通提升策略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枢纽与网络互联互通提升

专题研究、越秀区2023年交通拥堵点治理及后评估研究、深圳市福田

中心区交通设施及空间环境综合提升工程、南山区创新大道综合提升

工程、龙华区公园和绿道可达性评估及提升策略研究、佛山市顺德区

容桂海尾社区金纺路及长源路区域交通组织优化研究、南宁市多方式

公共交通融合规划、泉州市综合交通规划（2023-2035）、石家庄市

城市公交导向型开发策略制定与实施以及相关管理支持，有效支撑了

高速公路出入口与衔接道路、近期道路建设计划、轨道出入口周边慢

行网络提升、消防站布局、拥堵点治理、公交优化提升、公园绿道优

化提升等交通与城市治理项目中的现状评估和方案编制。

五、标准水平分析

5.1 与国内标准比较

（1）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第十条，“国家

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增强城乡规划的科学性”，制定本团体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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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是对城乡规划法的积极响应。

（2） 国家和行业标准

既有标准与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的关联主要如下：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要求规划

城市人口规模50万及以上的城市，应保障城市重要功能区、主要交通

集散点15分钟进入高快速路网，30分钟到达临近铁路、公路枢纽，重

要功能区至少有一种主要集散方式在60分钟内到达临近机场；规划城

市人口规模在100万及以上的城市，高峰时段公共交通出行全程时间

应控制在个体机动车出行时间的1.5倍以内；集约型城市公共交通站

点500m半径覆盖人口就业岗位覆盖率，在规划人口规模100万以上的

城市不应低于90%；公共汽电车的车站服务区域，以300m半径计算，

不应小于规划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50%；以500m半径算，不应小于

90%；；但其侧重指导城市交通发展的宏观规划管控，且缺少针对可

达性指标的具体描述和计算要求；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中对居住区路

网密度、道路间距、出入口间距、配套设施的步行时间等提出要求，

规定满足500m范围内的绿地可达性，但其偏重居民区的规划设计，

缺少对城市道路网其它部分的关注。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CJJ/T 15-2011）

要求在路段上设置中途站时，同向换乘距离不应大于50m，异向换乘

距离不应大于100m，人流集散地附近出租汽车候客点单向距离不宜

大于500m，但未对出行时间作出具体要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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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2016）要求公共停车场宜

布置在客流集中的商业区、办公区、医院、体育场馆、旅游风景区等

地区，其服务半径不应大于300米，非机动车停车场其服务半径宜小

于100米，不应大于200米，但仅为简略的半径要求，并未提出细致的

可达性要求。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GB/T 51439-2021）

中强调了步行及自行车出行的安全可达，对步行和自行车网络密度、

过街用时比、与公共设施的衔接性等提出要求，但其偏重慢行交通系

统规划的定性要求，缺少对城市道路系统可达性的具体要求及评价。

5.2 本标准自评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所涉及的评价内容和流

程、评价对象与形式、数据采集与要求、评价指标与计算方法、评价

等级划分、评价结果要求等内容，有利于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价的

规范化、科学化发展，有利于推动城市道路交通、城市公共服务设施

治理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六、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有关强制性标准已作充分衔接，未与现

行法律法规、有关强制性标准存在重复、冲突、混淆等问题，仅是对

上述文件的补充、细化的技术指导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有关强制

性标准相辅相成，可共同指导相关交通与城市治理工作的开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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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标准性质的建议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

制定标准是标准化工作与应用的前提，标准编制组将在中国智能

交通协会的指导下，做好标准的宣贯、实施验证与修编等全过程工作，

提高社会认可度和影响力。例如，考虑通过微信公众号、行业论坛专

题讲座、线下的标准宣贯会等多种形式来提升本标准的认可度和影响

力，以促进本标准对城市道路交通可达性评估的规范化作用和价值。

九、废止、替代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立项制定的标准，且不影响相关现行有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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